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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
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

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前 言

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首钢硼铁公司”）企

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为赵卫。公司位于辽

宁省凤城市迎宾街 65号，行政区划隶属于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城街道管

辖，公司所在地交通便利。

辽宁首钢硼铁目前持有凤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成立日期为 2004年 04月 07日，营业期限自 2004年 04月 07日至 2023

年 11月 30日。

1 评价范围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1.1.1 评价对象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项目名称为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

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的对象为《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加高

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设计的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



库加高扩容工程。

1.1.2 评价范围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范围是指《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辽宁首

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315m～339m）安全

设施设计的批复》（辽宁省应急管理厅，辽应急函字〔2021〕30号，2021

年 09月 02日）批复的建设期内完成的+339m标高以下（含+339m标

高）尾矿库加高扩容基建工程及与其对应的库区范围。

1.2 评价依据

1.2.1 法律法规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2007年 11月 0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九十四号，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修订，2008年 12月 27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八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修订，2016

年 07月 02日施行）。

（二）行政法规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4号，

2004年 03月 01日施行）。

（2）《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7

号，2014年国务院令第 653号第二次修订，2014年 07月 29日施行）。

（三）部门规章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号，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 77号令修

订，2015年 05月 01日实施）。

（2）《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原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75号令，2015年 07月 01日实施）。

（四）地方性法规

（1）《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64号，2022年 04月 21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正，2022年 04月 21日施行）。

（五）规范性文件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23号，2010年 07月 19日发布）。

（2）《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尾矿库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安监总管一〔2012〕32号，2012年 03月 12日施行）。

1.2.2 标准规范

（一）国家标准

（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1986）。

（2）《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1987）。

（二）行业标准

（1）《安全评价通则》（AQ 8001-2007）。

（2）《安全验收评价导则》（AQ 8003-2007）。

1.2.3 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1）《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初步设计及安全

专篇》（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2008年）。

（2）《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

（315m～339m）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2020年 04月）。



2 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2.1.1 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简介：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卫。公司

位于凤城市迎宾街 65号，行政区划隶属于凤城市凤凰城街道管辖，公

司所在地交通便利。

建设项目名称：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

工程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辽宁省凤城市刘家河镇姜家沟内。

建设单位：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性质：扩建项目。

工程规模：设计尾矿库扩建工程包括尾矿库堆积坝后期筑坝工程、

新建排洪系统工程、安全监测设施（在线监测）工程、辅助工程。

选矿厂选矿工艺：磁选工艺。

尾矿库矿石来源：固定矿石来源（辽宁首钢硼铁公司自有矿山）。

经营范围：硼铁矿开采；含硼铁精粉深加工；硼化工精细产品技

术研究、开发，采、选矿技术咨询服务，矿山机械设备维修，硼化工

产品及矿山机械设备配件的批发、零售，建筑材料销售。

2.1.2 项目背景

2021年 05月 11日，企业取得了由凤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

于<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项目备案

证明》（凤发改备字〔2020〕71号）。

2020年 4月，企业委托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

《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315m～



339m）可行性研究》。

2020年 8月，企业委托河北益坤岩土工程新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

《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岩土工程勘

察及坝体稳定性分析报告》。

2.1.3 地理位置及交通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姜家沟尾矿库位于辽宁省凤城市刘家河镇姜家

沟内，库区所在地行政区划隶属于凤城市刘家河镇管辖，库区有便道与

附近道路相通，库区所在位置交通便利。

2.2 自然环境概况

2.2.1 地形地貌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姜家沟尾矿库处于辽东剥蚀构造低山丘陵区的

自然山间沟谷之内，库区宏观地貌单元属辽东剥蚀构造低山丘陵区山

间沟谷地貌。所在沟谷走向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其北面、西面和

南面三面环山，低山连绵起伏，山顶浑圆，剥蚀作用强烈，东北面为

沟口，沟谷横断面形状大致呈“U”字形，沟谷平面形状大致呈“Y”

字形。沟谷内西北部最高山顶标高约为 468.40m，最大相对高差达

228.40m。

2.2.2 气候

凤城市刘家河镇姜家沟地处温带季风性大陆气候区，区内四季分

明，温差较大。春季多风少雨，夏季湿热高温，降雨集中，秋季凉爽，

冬季寒冷干燥。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019mm，降雨量季节变化较大，年

内降水主要集中在 6～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75%以上，多年平均蒸

发量约为 1200mm，多年平均气温 8.5℃，极端最高气温 34.3℃，极端

最低气温-32℃。无霜期年平均 120～146天，年平均日照时数 2554小



时。

2.2.3 地震烈度

姜家沟尾矿库库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为 0.05g，所属的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

2.3 地质概况

2.3.1 地层

评价组援引《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勘察及坝体稳定性分析报

告》及《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补充勘察报告（详勘）》内容。

2.3.2 地质构造

评价组援引《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勘察及坝体稳定性分析报

告》及《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补充勘察报告（详勘）》内容

。

2.3.3 库区边坡稳定性

评价组援引《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勘察及坝体稳定性分析报

告》及《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补充勘察报告（详勘）》内容。

2.3.4 水文地质条件

评价组援引《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勘察及坝体稳定性分析报

告》及《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补充勘察报告（详勘）》内容。

2.3.5 不良地质情况

评价组援引《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勘察及坝体稳定性分析报

告》及《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岩土工程补充勘察报告（详勘）》内容，

尾矿库库区范围内无大规模的断层通过，不良地质作用不发育，库区

两岸山体稳定，不易发生危及尾矿库安全的较大规模崩塌、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



2.4 建设概况

2.4.1尾矿库现状

（1）尾矿坝

加高扩容之前，姜家沟尾矿库初期坝采用库内岩石爆破材料堆筑，

初期坝坝底标高 240.0m，初期坝坝高 20.0m，内、外坡比均为 1：2.0，

坝顶宽 4.5m，坝长约 208m。

（2）排洪系统

加高扩容之前，姜家沟尾矿库排洪系统采用排水井及竖井接排洪

隧洞的排洪方式，隧洞出口接消力池。

2.4.2尾矿库库址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姜家沟尾矿库位于辽宁省凤城市刘家河镇姜家

沟内，库区所在地行政区划隶属于辽宁省凤城市刘家河镇管辖，库区有

便道与附近道路相通，库区所在位置交通便利。

2.4.3库容、等别及建设标准

（1）选厂规模及尾矿基础数据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选矿厂规模为处理原矿 200万 t/a，设计留有扩大

到处理原矿 300万 t/a的余地，粗破碎部分按处理原矿 300万 t/a考虑。

（2）主体矿山

姜家沟尾矿库主体矿山为辽宁首钢硼铁公司铁矿，主体矿山开采

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矿种为铁矿，矿山及尾矿库均为辽宁首钢硼铁

公司所有。

2.4.4尾矿坝

（一）初期坝

《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及《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明确，

尾矿库继续使用现有初期坝。初期坝是透水堆石坝，初期坝坝顶标高



261.7m，初期坝作为尾矿堆积坝的排渗体。

评价组经过现场勘察及查阅企业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尾矿库现状初期坝属利旧设施，尾矿库现状初期坝设置情况与原

设计相符，尾矿库加高扩容施工过程中未对初期坝进行破坏，现状初

期坝外坡已植被，植被发育较好，无冲沟、拉沟等现象。

（二）堆积坝

评价组经过现场勘察及查阅企业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尾矿库现状堆积坝（子坝标高261.7m至315m）属利旧设施，属于

企业按照原设计要求完成的堆积坝筑坝工程，评价组查阅企业原始技

术资料及现场勘察可知，尾矿库堆积坝（子坝标高261.7m至315m）筑

坝方式与原设计一致，同时本次加高扩容施工过程中未对上述子坝进

行破坏，上述子坝外坡均已植被，植被发育较好，无冲沟、拉沟等现

象。

（三）坝肩及坝面排水沟

评价组经过现场勘察及查阅企业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现状尾矿坝坝肩排水沟及坝面排水沟结构、尺寸满足设计要求，

现状尾矿坝坝肩及马道排水沟可起到防止坝肩、坝面雨水冲刷坝体的

作用。

（四）排渗设施

评价组经过现场勘察，得出以下结论：现状尾矿坝的排渗设施性

能较好，目前运行情况良好，可起到效降低浸润线埋深的作用。

（五）加高扩容之前（堆积坝坝顶315m标高）尾矿坝稳定性复核

计算结果表明该尾矿库加高扩容之后，坝体边坡稳定性系数大于

规范要求的最小值，因此坝体边坡是稳定的，不易产生圆弧滑坡。

2.4.5防洪系统

尾矿库原有主隧洞作为后期尾矿库运行的排洪设施的一部分，属



利旧设施，属于企业按照原设计要求完成的排洪系统建设工程，评价

组查阅企业原始技术资料及现场勘察可知，尾矿库排洪方式与原设计

一致，同时本次加高扩容施工过程中未对上述利旧排洪设施进行破坏，

上述利旧排洪隧洞衬砌无断裂、塌陷、沉降及侧壁、底板变形现象，

未见露筋（除原剔凿钢筋位置未修复，钢筋裸露锈蚀）、裂缝、淤堵等

现象，排洪隧洞衬砌整体质量较好，厚度满足设计要求，未发现安全

隐患，运行正常，满足现有使用要求。

（二）新建防洪排水构筑物

评价组经过现场勘察及查阅施工监理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1）建设单位已按照《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加高扩容工程安

全设施设计》的要求，对尾矿库新建排洪系统进行了建设，经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联合确认，上述工程质量均为合格，符合设计要求。

2）参考《加高扩容工程排洪系统检测报告》可知，该尾矿库排洪

构筑物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规范，在现有荷载下可

正常使用。该尾矿库排洪系统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

整体安全，可正常使用。

3）参考施工监理记录可知，该尾矿库新建排洪系统工程中的隐蔽

工程施工符合设计要求，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联合确认，隐蔽工程

质量均为合格。

（三）尾矿库水文计算及调洪演算

建设完成的排洪系统的排洪能力和强度能满足加高扩容后尾矿库

安全生产和排水泄洪要求。

2.4.6安全监测

评价组现场勘察可知，建设单位现状人工和在线监测设施运行正

常，符合设计要求。



2.4.7辅助设施

本项目属扩建项目，库区道路、值班室、照明设施、通讯设施均

利旧使用。

库区道路位于尾矿库西侧，道路最小宽度 4.5m，泥结碎石面层

15cm，块石基层厚 30cm，原土夯实。

2.4.8个人安全防护

建设单位已为尾矿库工作人员配备了工作服、安全帽、防尘口罩、

防水雨鞋、帆布手套等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经查阅企业资料，企业提

供有作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领用台账，评价组经现场勘察，尾矿库作

业人员均佩戴了安全防护用品。

2.4.9安全标志

尾矿库库区及周边设置有尾矿库安全警示标志及交通安全警示标

志。建设单位在库区入口处及尾矿坝上方设置有安全标志。

2.4.10 企业安全管理

（1）安全生产责任制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建立健全了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主要包括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作业班组、综合办公室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等。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安全

例会制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

理制度、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安

全生产检查制度等。

（3）操作规程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建立健全了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主要有尾矿

工、巡坝工、电气焊工、铲车司机、汽车司机等操作规程。



（4）安全投入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足额提取了安全生产费用，

企业提供有安全生产费用落实情况材料，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计划。

（5）安全管理机构

辽宁首钢硼铁公司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

2.4.11 安全设施投入

尾矿库加高扩容建设工程总投资为 3968.99万元，其中专用安全设

施投资为 823.95万元。

2.5 试运行概况

尾矿库加高扩容施工工程完成后，进行了试运行，试运行至今，

坝体无裂缝、塌陷现象。无变形、沉陷及位移现象，未出现漏砂现象。

通过试运行情况表明，该项目施工质量达到设计预期效果。

通过试运行，库区新建排洪设施运行工况良好，达到设计预期，

具备验收条件。

3 安全设施符合性评价

3.1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单元进行符

合性评价，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单元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安全预评

价编制单位资质、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及编制单位资质、施工单位资质、

监理单位资质等方面。



3.2 尾矿坝

3.2.1初期坝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初期坝单元进行分析与评

价。

评价组通过对尾矿库初期坝单元的 3项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及《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及《加

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

3.2.2堆积坝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堆积坝单元进行分析与评

价。

评价组通过对尾矿库堆积坝单元的 6项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及《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及《加

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

3.3 防排洪系统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防排洪系统单元进行分析与

评价。

评价组通过对防排洪系统单元的 7项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及《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及《加

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

3.4 地质灾害与雪崩防护设施

评价组采用专家评议法对尾矿库地质灾害与雪崩防护设施单元进

行评价如下：

该尾矿库尾矿坝及库区内部不存在地质灾害及雪崩发生。



3.5 安全监测设施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安全监测设施单元进行分析

与评价。

评价组通过对安全监测设施单元的 6项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及《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加

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

3.6 排渗

评价组采用专家评议法对该尾矿库排渗单元进行分析与评价如

下：

现状尾矿坝的排渗设施性能较好，目前运行情况良好，可起到效

降低浸润线埋深的作用。

3.7 安全标志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安全标志单元进行分析与评

价，安全标志单元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库区及周边安全标志等方面。

3.8 安全管理符合性评价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组织与制度单元进行分析与

评价，组织与制度单元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

安全教育及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规章制度、安全投入、尾

矿库安全教育和培训（场地、费用）等方面。



评价组通过对组织与制度单元的 9项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要求。

（2）安全运行管理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安全运行管理单元进行分析

与评价，安全运行管理单元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排矿方式、放矿计划、

现场管理及生产安全检查等方面。

评价组通过对安全运行管理单元的 4项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及《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及《加

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

（3）应急救援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尾矿库应急救援单元进行分析与评

价，应急救援单元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矿山救护队或兼职救护队的人员

组成及技术装备、应急预案等方面。

评价组通过对应急救援单元的 4项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要求。



4 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评价，本项目较好落实了《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

及《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中提出的安全设施，为了更好的预

防事故发生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对《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及《加

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安全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部位以

及正式投产后需要持续改进的部位，依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的要求，本着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现补充安

全对策措施如下：

（1）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做好隐蔽工程施工记录及影

像记录的保存工作。

（2）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持续加强尾矿库的人工观测

及在线监测工作，定期做好记录，及时汇总分析观测数据。

（3）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建议企业对新建 4号排水井处

靠近山体侧设置挡墙，加强排水井处山体边坡坍塌防护措施。

（4）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尾矿库浸润线观测平均每月观

测一次，若遇有上游水位超过正常高水位或经常高水位及坝体异常时，

应增加观测频率。

（5）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持续加强放矿管理工作，保

证干滩滩面均匀。

（6）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持续加强对尾矿库坝肩排水

沟及坝面排水沟的日常检查工作，保证排水沟排水的通畅性。

（7）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持续加强道路边坡管理工

作，运输道路的高陡路基路段，或者弯道、坡度较大的填方地段，远

离山体一侧应设置高度不小于车轮轮胎直径 1/2的护栏、挡车墙等安全

设施及醒目的警示标志。

（8）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继续加强对坝体和排洪构筑



物的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修复。

（9）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继续按照设计要求，做好排

渗设施的设置工作，并对排渗效果进行实时监控。

（10）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做好排

水井的封堵工作。

（11）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应持续加强对堆积坝子坝外

坡植被的种植工作。

（12）尾矿库后续生产作业过程中，若尾矿库坝体水平、垂直变

形量基本稳定（变化有规律），则可每季度或半年进行一次坝体位移观

测。若遇有地震、暴雨或久雨，渗透情况严重，变形量显著增大时，

应增加观测频率。



5 评价结论

5.1 符合性评价结果

5.1.1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预评价、初步设计、

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及监理等建设程序和相关资质的合法性进行了检

查，检查结果符合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的要求。

5.1.2 尾矿坝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尾矿坝（初期坝和

堆积坝）的坝体形式、参数等方面的符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符

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

要求。

5.1.3 防排洪系统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的排洪方式、防排

洪系统的布置、防排洪构筑物的断面型式及主要结构尺寸等方面的符

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国家现

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1.4 地质灾害与雪崩防护设施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地质灾害与雪崩防护设施方面的

符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为该尾矿库尾矿坝及库区内部不存在地

质灾害及雪崩发生，符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1.5 安全监测设施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安全监测设施的符



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国家现

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1.6 排渗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排渗情况的符合性

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均符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国家现行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1.7 辅助设施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交通道路布置情

况、通讯设施等方面的符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均符合加高扩容

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1.8 个人安全防护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防护用品的发放、

佩戴的符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

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1.9 安全标志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库区及周边安全标

志设置的符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符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

计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1.10 安全管理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的安全组织机构及

人员配备、安全教育及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安全管理制度、

应急救援、安全投入、现场管理及安全检查等方面的符合性进行了检

查，检查结果均符合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和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5.2 总体评价结论

我院组成安全设施验收评价组对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姜家

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了安全设施验收评价，评价组在

现场勘察及对相关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安全评价通则》（AQ

8001-2007）、《安全验收评价导则》（AQ 8003-2007）、《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的通知》

（安监总管一〔2016〕49号，2016年 05月 30日施行）的要求，依据

国家及行业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利用安全检查表法

和专家评议法对本项目进行了符合性评价，提出了相应的安全对策措

施及建议，并形成如下评价结论：

评价组通过现场勘察、技术资料汇总分析，经与《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

意见》（安监总管一〔2016〕14 号）附表《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比对可知，《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否决项的检查结论均为“符合要求”，且验

收检查项总数中检查结论为“不符合”的项少于 5%。

依据《加高扩容工程初步设计》、《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

《竣工报告》及《监理报告》，评价组认为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公司

姜家沟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的安全设施施工无重大缺陷；《加高扩容工

程初步设计》及《加高扩容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措施基本

落实；安全设施及措施符合安全设施设计要求；具备安全设施验收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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